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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

2019年分期偿还本金提示性公告 

根据《2015年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

书》，2015年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

期债券”）附设本金提前偿还条款，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、第4年、

第5年和第6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25%、25%、25%和25%的

比例偿还债券本金。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

行人”）将于2019年1月30日兑付本期债券发行总量25%的本金。

为保证分期偿还本金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债券名称：2015年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

券。 

（二）债券简称：PR淀山湖。 

（三）债券代码：127092。 

（四）发行人：上海淀山湖新城发展有限公司。 

（五）发行总额：人民币13亿元。 

（六）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

财金﹝2014﹞361号文件。 

（七）债券期限：6年期。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，在债券存

续期的第3至6个计息年度末每年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25%的比

例偿还债券本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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